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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 团 〔2018〕36 号 
 

 

阳光学院团委关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规
章制度的通知 

 
各院、系团委、各校级学生组织： 

为深入实施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，提高学生干部的

理论素养、研究能力和实践水平，坚定学生干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道路的理想信念。现将《阳光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规章

制度》下发至各院、系团委、各校级学生组织，请参照规章制度，

做好学员管理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《阳光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规章制度》 

 

 

 

 

共青团阳光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月 21 日 

  共青团阳光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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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阳光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规章制度 
第一章 总 则 

为加强阳光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内部建设，提高干

部素质，增强并规范对“青马班”学员的监督与管理，激励并充分

调动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，因此定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规

章制度。 

第二章 基本要求 

第一条 凡青马培训班学员，应自觉遵守各培训班的各项规章

制度，认真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。 

第二条 学员应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爱护公物，保持良好的

学习生活环境，展现新时期我校学生骨干的精神风貌，自觉维护学

校的良好形象。 

第三条 学员应自觉遵守课堂纪律，准时到课，做到不迟到、

不早退、不缺席，不随意讲话和进出教室，上课时应保持通讯工具

和音响器材等关闭或无声。 

第四条 学员在学习期间要端正学习态度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认

真做好课堂笔记，并积极参加培训班及各小组组织的活动，及时提

交学习心得。 

第五条 学员要关注校团委网站相关通知，及时了解培训日程

安排及相关事项。 

第三章 纪律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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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理论学习要求 

（一）学员必须提前十五分钟到上课、实践指定地点，由相关

负责人清查人数并填写签到表。 

（二）学员在学习期间一般不允许请假。如有特殊情况，学员

应及时递交请假条，由工作人员上报校团委，经批准方可请假。不

办理任何补假手续。 

（三）学员在学习期间如出现课时冲突的情况，应及时提交情

况说明，经校团委批准可考虑课下自行学习，并在一周内提交学习

总结，逾期按缺课处理。未经批假擅自缺课者按旷课处理。 

（四）课堂上不得互相交谈、阅读其它书籍或做课程作业。 

出现一次课堂违纪，在该培训班上通报批评，出现第二次则不予结

业。 

（五）学员在学习期间无故旷课一次，请假两次（含两次）以

上，取消该学员本班次培训资格，不予结业。此条可适当参照第

（二）、（三）条要求。 

第七条 挂职锻炼要求 

（一）学员必须履行挂职锻炼基本要求，定期进社区辅助完成

社区各项工作、活动，社区反映表现不良者不予结业。 

（二）学员必须认真完成挂职锻炼手册，及时上交个人总结，

如逾期不交或出现抄袭情况，不予结业。 

第四章 结业考核 

第八条 学员要严肃对待青马培训班的最终考核，认真撰写学

习总结，按时上交。  

第九条 结业考核成绩分布比例为平时成绩 40%，实践活动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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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 20%，学习心得 20%，挂职锻炼 20%，综合成绩分为 A、B、C、D

四等。  

第十条 学员完成理论学习、实践、学习心得等各项培训环节，

综合成绩达到 C等以上（包括 C等）即为合格，发给青马培训班结

业证书。 

第十一条 综合成绩达到 A 等者为优秀，由校团委颁发荣誉证

书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最终解释权属于校团委。 
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严格执行。 

 


